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招標文件書圖審查規定如

下： 

 （一）各機關辦理採購，除已

依採購法第十一條之一成

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或別有規定者外，

應依下列採購金額級距審

查其招標文件書圖： 

1、第一級：巨額採購，由

機關高階主官（管）擔

任召集人，邀集審查委

員至少四人，並會同主

辦單位及有關單位人

員為之。 

2、第二級：查核金額以上；

未達巨額之採購，由機

關中階以上主官（管）

擔任召集人，邀集審查

委員至少二人，並會同

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

人員為之。 

3、第三級：未達查核金額

之採購，由機關自行審

查招標文件書圖。但有

下情形之一者，應準用

前目規定辦理： 

（1）針對公告金額以上

工程採購案，如未經

五、招標文件書圖審查規定如

下： 

 （一）各機關辦理採購，除已

依採購法第十一條之一成

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或別有規定者外，

應依下列採購金額級距審

查其招標文件書圖： 

1、第一級：巨額採購，由

機關高階主官（管）擔

任召集人，邀集審查委

員至少四人，並會同主

辦單位及有關單位人

員為之。 

2、第二級：查核金額以上；

未達巨額之採購，由機

關中階以上主官（管）

擔任召集人，邀集審查

委員至少二人，並會同

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

人員為之。 

3、第三級：未達查核金額

之採購，由機關自行審

查招標文件書圖。但有

下情形之一者，應準用

前目規定辦理： 

（1）針對公告金額以上

工程採購案，如未經

一、 修正第五款，配合本府範

本名稱修正。 

二、 修正第六款，為減少本府

各機關因規劃設計階段書

圖疏漏，致使工程履約階

段須辦理變更設計而延遲

履約等情事，爰修訂機關

辦理招標文件書圖審查

時，應依採購案件特性，

將相關工程規劃設計書

圖、採購案件招標文件及

採購預算書納入審查。另

新增契約書樣稿及採購預

算書之重要審查項目俾利

機關依據辦理。 

 

 

 

 

 

 

 

 

 

 

 

 

 



 
 

具所審查工程案相

關經驗之工程相關

技術職系人員參與

審查時。 

（2）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 

（二）各機關依前款各目辦理

招標文件書圖審查時，應

由審查委員依式(詳如附

件一)具結，並於招標文件

載明該等參與招標文件書

圖審查之委員，不得參加

該案投標、作為分包廠商

或擔任投標廠商工作成

員。 

（三）各機關辦理適用採購法

第九十九條規定辦理之案

件，認有必要者，得參照第

一款規定辦理審查。 

（四）辦理契約變更，當次變

更減帳絕對值及加帳金額

合計達查核金額半數以

上，須依原審查方式辦理

審查。 

（五）工程採購規劃、設計成

果之審查時機，得參考新

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乙方辦理規

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達

一定程度，向甲方簡報之

具所審查工程案相

關經驗之工程相關

技術職系人員參與

審查時。 

（2）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 

（二）各機關依前款各目辦理

招標文件書圖審查時，應

由審查委員依式(詳如附

件一)具結，並於招標文件

載明該等參與招標文件書

圖審查之委員，不得參加

該案投標、作為分包廠商

或擔任投標廠商工作成

員。 

（三）各機關辦理適用採購法

第九十九條規定辦理之案

件，認有必要者，得參照第

一款規定辦理審查。 

（四）辦理契約變更，當次變

更減帳絕對值及加帳金額

合計達查核金額半數以

上，須依原審查方式辦理

審查。 

（五）工程採購規劃、設計成

果之審查時機，得參考新

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契約書範本

乙方辦理規劃、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達一定程度，向

 

 

 

 

 

 

 

 

 

 

 

 

 

 

 

 

 

 

 

 

 

 

 

 

 

 

 

 

 

 



 
 

時機。財物、勞務採購得於

預算書圖完成最後階段，

再予審查。 

（六）第一款審查內容，應依

採購案件特性，包括下列

項目： 

1、工程規劃設計書圖審查

項目： 

（1）工程規劃書圖審查

項目，詳如附件二。 

（2）建築工程設計書圖

審查項目，詳如附件

三。 

（3）非建築工程設計書

圖審查項目，詳如附

件四。 

2、採購案件招標文件審查

項目： 

（1）如有邀標書者，其

邀標書之內容。 

（2）投標須知：招標模

式、決標模式及重要

條款。 

（3）契約書樣稿：履約

標的、契約價金之給

付及履約期限等重

要條款之內容（詳本

府各式契約書應用

須知之說明）。 

3、採購預算書：主要項目、

甲方簡報之時機。財物、勞

務採購得於預算書圖完成

最後階段，再予審查。 

（六）第一款審查內容，各機

關得參考下列資料，依個

案特性修改後，據以使用： 

1、工程規劃圖說審查項目

表詳如附件二。 

2、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查

項目表詳如附件三。 

3、非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

查項目表詳如附件四。 

4、採購案件招標文件審查

項目，內容包括： 

（1）如有邀標書者，其

邀標書之內容。 

（2）投標須知：招標模

式、決標模式及重要

條款。 

（3）有契約書樣稿者，

其重要條款之內容

（詳本府各式契約

書 應 用 須 知 之 說

明）。 

（七）第一款審查委員所提供

之審查意見，除指出招標

文件書圖之內容有違反法

令規定，須依法修正招標

文件外，其他審查意見視

為建議性質，得審酌個案

 

 

 

 

 

 

 

 

 

 

 

 

 

 

 

 

 

 

 

 

 

 

 

 

 

 

 

 

 

 



 
 

規格、數量、單價等內

容，並應行留意第三點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所列

事項。 

（七）第一款審查委員所提供

之審查意見，除指出招標

文件書圖之內容有違反法

令規定，須依法修正招標

文件外，其他審查意見視

為建議性質，得審酌個案

特性及實際需要採納。 

（八）審查委員宜為具有與所

審查採購案有相關專門知

識之下列人員： 

1、工程會專家、學者建議

名單之人員。 

2、曾任或現任中央機關或

其所屬（轄）機關、學

校之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主管（含副主管），且

具有與所審查採購案

相關實務經驗五年（含

未滿第九職等及民間

機構之年資）以上者。 

3、曾任或現任地方機關或

其所屬（轄）機關、學

校之薦任第八職等以

上主管（含副主管），且

具有與所審查採購案

相關實務經驗五年（含

特性及實際需要採納。 

（八）審查委員宜為具有與所

審查採購案有相關專門知

識之下列人員： 

1、工程會專家、學者建議

名單之人員。 

2、曾任或現任中央機關或

其所屬（轄）機關、學

校之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主管（含副主管），且

具有與所審查採購案

相關實務經驗五年（含

未滿第九職等及民間

機構之年資）以上者。 

3、曾任或現任地方機關或

其所屬（轄）機關、學

校之薦任第八職等以

上主管（含副主管），且

具有與所審查採購案

相關實務經驗五年（含

未滿第八職等及民間

機構之年資）以上者。 

4、曾任或現任公營事業相

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之主管（含副主管），

且具有與所審查採購

案相關實務經驗五年

（含未滿第九職等及

民間機構之年資）以上

者。 

 

 

 

 

 

 

 

 

 

 

 

 

 

 

 

 

 

 

 

 

 

 

 

 

 

 

 

 

 

 



 
 

未滿第八職等及民間

機構之年資）以上者。 

4、曾任或現任公營事業相

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之主管（含副主管），

且具有與所審查採購

案相關實務經驗五年

（含未滿第九職等及

民間機構之年資）以上

者。 

5、具專業證照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執

行業務經驗四年以上

者。 

6、其他經工程會核定之專

家。 

7、曾任或現任公私立大專

院校專任副教授以上，

且具有與所審查採購

案相關教學經驗一年

以上者。 

8、曾任或現任公私立大專

院校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且具有與所審查採

購案相關教學經驗二

年以上者。 

9、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研

究機構專職研究員以

上，且具有與所審查採

5、具專業證照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執

行業務經驗四年以上

者。 

6、其他經工程會核定之專

家。 

7、曾任或現任公私立大專

院校專任副教授以上，

且具有與所審查採購

案相關教學經驗一年

以上者。 

8、曾任或現任公私立大專

院校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且具有與所審查採

購案相關教學經驗二

年以上者。 

9、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研

究機構專職研究員以

上，且具有與所審查採

購案相關研究經驗三

年以上者。 

10、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

研究機構專職副研究

員以上，且具有與所審

查採購案相關研究經

驗四年以上者。 

11、具博士學位，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專

職實務或研究經驗三

 

 

 

 

 

 

 

 

 

 

 

 

 

 

 

 

 

 

 

 

 

 

 

 

 

 

 

 

 

 



 
 

購案相關研究經驗三

年以上者。 

10、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

研究機構專職副研究

員以上，且具有與所審

查採購案相關研究經

驗四年以上者。 

11、具博士學位，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專

職實務或研究經驗三

年以上者。 

12、具碩士學位，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專

職實務或研究經驗四

年以上者。 

13、其他經本府認定者。 

（九）各機關符合前款之人

員，不得擔任所任職單位

承辦案件之審查委員。 

（十）各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

上之採購及第一款第三目

但書情形之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得以下列方式，進行

招標文件書圖審查：  

1、召開審查會議。 

2、以書面方式審查。 

3、部分內容採召開審查會

議方式辦理；部分採書

面方式審查。 

（十一）各機關採自行審查方

年以上者。 

12、具碩士學位，且具有與

所審查採購案相關專

職實務或研究經驗四

年以上者。 

13、其他經本府認定者。 

（九）各機關符合前款之人

員，不得擔任所任職單位

承辦案件之審查委員。 

（十）各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

上之採購及第一款第三目

但書情形之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得以下列方式，進行

招標文件書圖審查：  

1、召開審查會議。 

2、以書面方式審查。 

3、部分內容採召開審查會

議方式辦理；部分採書

面方式審查。 

（十一）各機關採自行審查方

式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

購，除得依前款方式辦理

外，亦得以公文逐級陳核

方式，進行招標文件書圖

之審查。 

（十二） 所需之費用，由年度

預算項下支應。屬工程採

購者，得自工程管理費項

下支應。 

 

 

 

 

 

 

 

 

 

 

 

 

 

 

 

 

 

 

 

 

 

 

 

 

 

 

 



 
 

式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

購，除得依前款方式辦理

外，亦得以公文逐級陳核

方式，進行招標文件書圖

之審查。 

（十二） 所需之費用，由年度

預算項下支應。屬工程採

購者，得自工程管理費項

下支應。 

 



 

 
 

附件二 工程規劃書圖審查項目表(修正後)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規劃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採購目的、擬解決問題點 

三 達成採購目的、解決問題之對策 

四 計畫概要之研擬 

五 初步踏勘及工址現況調查結果 

六 測量、地質調查、土壤調查與試驗結果 

七 
必要之水文氣象測量及調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

查、試驗或勘測結果 

八 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等之調查及規劃結果 

九 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結果 

十 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理及評估 

十一 土地取得方式、困難度及經費來源 

十二 計畫成本之初估（應包括工程造價概算）及經濟效益評估 

十三 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十四 必要之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或報告書之編製 

十五 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十六 都市設計及景觀設計相關課題 

十七 環境影響相關課題 

十八 植生綠化、自然生態相關課題 

十九 節能減碳構想（節能節水、低碳或減廢再利用等作為）相關課題 

二十 公共藝術相關課題 

二十一 防災與減災相關課題 

二十二 設施維護管理相關課題 

二十三 住民參與相關課題 

二十四 設施後續維護管理課題 

二十五 技術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六 財務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七 投資效益及風險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八 計畫之急迫性情形分析及建議 

二十九 其他替代方案或價值工程之分析及比較 

三十 民間參與之初步可行性評估（含財務效益評估） 

三十一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於完成工程規劃後，機關應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及個案特性修改

本表，供審查委員使用。適用第三點第十一款者，機關應將節能減碳構想納入審查。 



 

 
 

修正說明：配合本規範第三點第十一款規定，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注意事項，酌修審查表之項目文字。 



 

 
 

附件二 工程規劃圖說審查項目表(修正前)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規劃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採購目的、擬解決問題點 

三 達成採購目的、解決問題之對策 

四 計畫概要之研擬 

五 初步踏勘及工址現況調查結果 

六 測量、地質調查、土壤調查與試驗結果 

七 
必要之水文氣象測量及調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

查、試驗或勘測結果 

八 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等之調查及規劃結果 

九 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結果 

十 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理及評估 

十一 土地取得方式、困難度及經費來源 

十二 計畫成本之初估（應包括工程造價概算）及經濟效益評估 

十三 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十四 必要之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或報告書之編製 

十五 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十六 都市設計及景觀設計相關課題 

十七 環境影響相關課題 

十八 自然生態相關課題 

十九 綠營建（節約能源、減碳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相關課題 

二十 公共藝術相關課題 

二十一 防災與減災相關課題 

二十二 設施維護管理相關課題 

二十三 住民參與相關課題 

二十四 設施後續維護管理課題 

二十五 技術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六 財務可行性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七 投資效益及風險之分析及建議 

二十八 計畫之急迫性情形分析及建議 

二十九 其他替代方案或價值工程之分析及比較 

三十 民間參與之初步可行性評估（含財務效益評估） 

三十一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 

一、本表由機關自行決定參採。 

二、審查項目請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擇需要修正適用之。 



 

 
 

附件三 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查項目表(修正後)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設計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環境現況、景觀特色及人文歷史分析說明 

三 視覺景觀分析圖 

四 植栽綠化配置圖 

五 建築基地在綠地系統上之串連構想 

六 生態設計及加強植生綠化構想 

七 關鍵問題、當地歷史文化風土特色表現手法及特殊創意說明 

八 符合綠建築指標、雨水回收系統或相關低耗能措施之說明 

九 節能減碳構想（節能節水、低碳及減廢再利用等作為）之說明 

十 營建剩餘土石方挖填平衡情形及回收再利用方案 

十一 營建泥漿數量之估計及處理經費之提列 

十二 防災及管理維護計畫 

十三 新工法或特殊建材之說明、低碳及循環再生材料應用之說明 

十四 減低維護管理經費、人力及耗能所必須之功能性設計之說明 

十五 工程竣工後所須之維護管理措施及相關經費概估 

十六 所編列之工程預算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七 所編列工期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八 所設計之範圍與契約所設定用地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九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於完成建築工程設計後，機關應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及個案特性

修改本表，供審查委員使用。適用第三點第十一款者，機關應將節能減碳構想納入

審查。 

 

 



 

 
 

修正說明：配合本規範第三點第十一款規定，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注意事項，酌修審查表之項目文字。 



 

 
 

附件三 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查項目表(修正前)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設計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環境現況、景觀特色及人文歷史分析說明 

三 視覺景觀分析圖 

四 植栽綠化配置圖 

五 建築基地在綠地系統上之串連構想 

六 生態設計構想 

七 關鍵問題、當地歷史文化風土特色表現手法及特殊創意說明 

八 符合綠建築指標、雨水回收系統或相關省能措施之說明 

九 符合節能、減碳措施之說明 

十 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回收再利用方案 

十一 營建泥漿數量之估計及處理經費之提列 

十二 防災及管理維護計畫 

十三 新工法或特殊建材之說明 

十四 減低維護管理經費及人力所必須之功能性設計之說明 

十五 工程竣工後所須之維護管理措施及相關經費概估 

十六 所編列之工程預算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七 所編列工期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八 所設計之範圍與契約所設定用地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九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 

一、本表由機關自行決定參採。 

二、審查項目請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擇需要修正適用之。 

 



 

 
 

附件四 非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查項目表(修正後)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設計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環境現況、景觀特色及人文歷史分析說明 

三 視覺景觀分析圖 

四 
有關動植物生態衝擊分析及因應對策、生態工法措施及加強植生綠化措

施之說明 

五 
設計意念說明（含關鍵問題、當地歷史文化風土特色表現手法、地區整

體地景與其他公共設施之配合設計及特殊創意說明） 

六 重要文化資源保護措施 

七 節能減碳構想（節能節水、低碳及減廢再利用等作為）之說明 

八 營建剩餘土石方挖填平衡情形及回收再利用方案 

九 營建泥漿數量之估計及處理經費之提列 

十 防災與管理維護計畫及其他機關相關配合措施 

十一 減低維護管理經費、人力及耗能所必須之功能性設計之說明 

十二 工程竣工後所須之維護管理措施及相關經費概估 

十三 所編列之工程預算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四 所編列工期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五 所設計之範圍與契約所設定用地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六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於完成非建築工程設計後，機關應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及個案特

性修改本表，供審查委員使用。適用第三點第十一款者，機關應將節能減碳構想納

入審查。 

 



 

 
 

修正說明：配合本規範第三點第十一款規定，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注意事項，酌修審查表之項目文字。 



 

 
 

附件四 非建築工程設計書圖審查項目表(修正前) 

項次 審 查 項 目 

一 工程設計圖說內容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情形 

二 環境現況、景觀特色及人文歷史分析說明 

三 視覺景觀分析圖 

四 
有關動植物生態衝擊分析及因應對策、生態工法措施或生態綠化措施之

說明 

五 
設計意念說明（含關鍵問題、當地歷史文化風土特色表現手法、地區整

體地景與其他公共設施之配合設計及特殊創意說明） 

六 重要文化資源保護措施 

七 符合節能、減碳措施之說明 

八 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回收再利用方案 

九 營建泥漿數量之估計及處理經費之提列 

十 防災與管理維護計畫及其他機關相關配合措施 

十一 減低維護管理經費及人力所必須之功能性設計之說明 

十二 工程竣工後所須之維護管理措施及相關經費概估 

十三 所編列之工程預算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四 所編列工期與契約所設定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五 所設計之範圍與契約所設定用地限制範圍之說明 

十六 其他（如服務建議書之承諾事項） 

備註： 

一、本表由機關自行決定參採。 

二、審查項目請依契約委託廠商所提供之實際服務項目，擇需要修正適用之。 


